关于组织开展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
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基础教学单位：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教师授课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根据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由校级专家评价、同行专家评价和学生评教三部分组成。为做好本学期的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学生评教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评教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评教既是学生的权利,也是学生应尽的义务，它有利于促进师生间信息交流、教学相长，也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请各院（系）认真组织好各班级学生进行网上评教，并做好对学生的宣传工作，教育和要求学生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确保网上评教工作取得实效；学校将对大一学生的网上评教工作进行全程指导。

2、学生评教时间：2012年5月27日～6月2日。
参加人员为全体在校学生，其中2012级新生的评教时间、地点将由学校统一安排（详见附件一），其他年级学生（非毕业班）的评教工作由各院（系）负责组织安排（集中或分散评教均可）。
3、各院（系）根据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提供的评教时间和地点，要组织好本单位的学生网上评教活动，各位辅导员应将有关评教通知和要求及时传达给学生，并指导同学凭用户名、密码进入教务管理系统（网址http://jwc1.sju.js.cn）进行网上评教。学生在“教学评价”栏目下按课程对教师进行逐一评价后保存提交，评价结果一旦提交则无法修改，故提交前请仔细核对。
4、一个班级的一门课程若由几位教师分组授课，学生仅须对自己的授课教师进行评价。
5、各班级的学生参评率将反馈至各院（系）和学生工作部。

附件一：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时间安排表；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时间安排表
（2012级）
	日期
	具体时间
	院系
	评教地点
	总人数

	5月27日
	12：30—13：50
	外语学院
	S201、S202、L203、L206
	274

	5月27日
	12：30—13：50
	文新院
	L207、L209、L210
	177

	5月27日
	12：30—13：50
	法律系
	L216、L217
	123

	5月28日
	12：30—13：50
	土木学院
	L203、L206、L207、L209、L216、 L217、L218、L219
	412

	5月29日
	12：30—13：50
	文旅院
	L203、L206、L207、L209、L216、 L217、L218、L219
	399

	5月30日
	12：30—13：50
	国教院
	L203、L206、L207
	188

	5月30日
	12：30—13：50
	机械学院
	L216、L217、L218、L219、L220、
	270

	5月31日
	12：30—13：50
	经济学院
	L203、L206、L207、L209、L216
	232

	5月27日～6月2日
	自定
	商学院
	院系机房
	650

	
	
	计算机学院
	院系机房
	253

	
	
	建筑系
	院系机房
	146

	
	
	电气学院
	院系机房
	287

	
	
	电子学院
	院系机房
	204

	
	
	艺术学院
	院系机房
	248

	
	
	演艺学院
	院系机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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